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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镇××村

农村集体小型水利设施产权交易合同

（参考文本）

甲方（产权方）： 证件类型及编号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地址： 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证件类型及编号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地址： 联系电话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梅州市农村集体小型

水利设施产权流转交易细则（试行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为明

确甲、乙双方的交易事宜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。

一、交易对象名称：

二、流转交易方式： 承包 租赁

三、交易对象所在位置： ，四至范围：

面积： ，设施基本情况

四、用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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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承包 租赁期限：

六、交易总金额：人民币（大写） ，（小写）

¥ 。

七、资金支付时间及方式：

（一）支付时间：乙方应在 年 月 日

前将承包租赁资金支付给甲方。

（二）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：

开户名称：

开户银行：

银行账号：

八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有权依法获得产权收益，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规

定缴交承包租赁资金。

（二）有权要求乙方依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

护小型水利设施。

（三）协助乙方保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

九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交易成功后，受让方为农村集体小型水利设施的

管理主体，承担日常管理责任。

（二）对小型水利设施实行科学管理，兼顾经济效益、

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，严禁破坏生态环境。

（三）乙方在合同到期后要自行清除交易项目范围内的

附着物，否则归甲方所有。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有权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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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后优先续租承包。

（四）应当服从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服从防洪抗

旱调度，服从城乡居民饮水、农村灌溉和生态用水需求。服

从行政管理部门对小型水利设施进行的除险加固、改建、扩

建等工程建设，由甲方协调因工程造成乙方的损失给予合理

补偿。

（五）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，属于承包或租赁

的项目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

（六）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按照合同规定做好水利设

施的管护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（七）乙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向向甲方

缴纳履约保证金，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元，

（小写）￥ 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合同生效后，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，

应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为承包租赁资金

的 ％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（二）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租赁资金，每逾

期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逾期未支付承包租赁资金的

％的违约金。

（三）甲乙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，应向对

方按承包租赁资金的 ％支付违约金。

（四）合同到期后，乙方必须将受让项目交还甲方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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拖延一天，应向甲方交纳 ％占用费。

（五）由于一方的责任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

履行时，由责任方承担违约责任，如属双方的责任，则双方

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。

（六）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，且违约金不足

以补偿其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偿付守约方其经济损失的差

额部分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向水利设施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及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

方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。如需变更或终止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。

（二）合同履行中的未尽事宜，须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，

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（三）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机构各执一份。

甲方法定代表人（产权方）签名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乙方法定代表人（受让方）签名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